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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本次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三、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律师及中介机构外，公司有权依法拒

绝其他人员入场，对于干扰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四、股东到达会场后，请在“出席股东签名册”上签到。股东签到时，应出

示以下证件和文件。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法定

代表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股东账户卡；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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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年 10月 25日下午 14：00时正式开始，要求

发言的股东应在下午 14：00之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大会秘书处按股东持股数

排序发言，股东发言时应向大会报告所持股数和姓名，发言内容应围绕本次大会

的主要议题，发言时请简短扼要，对于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无关的发言及质

询，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有权要求股东停止发言。 

七、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投

票方式进行表决，请与会股东认真填写表决票，大会表决期间，股东不得再进行

发言。 

八、本次大会表决票清点工作由四人参加，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推选两名股东

代表、一名律师和一名监事组成，负责计票、监票。 

九、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合法

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十、本公司将严格执行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

礼品，以维护其他广大股东的利益。 

十一、公司董事会聘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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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2021 年 10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14：00 

会议地点：山西示范区中心街 6号西座，四楼 8号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军先生 

会议主持人报告会议出席情况 

一、董事长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读、审议各项议案 

三、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并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为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借款事宜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题三：关于调整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四、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提问 

五、记名投票表决（由股东、监事及律师组成的表决统计小组进行统计） 

六、与会代表休息（工作人员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七、宣读投票结果和决议 

八、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九、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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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并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推进山西省长输管网资产整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打造省内一张

网战略布局，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天然气”或

“甲方”）拟受让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盟国际”或“乙方”）所

持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气化投资”或“标的公

司”）的 100%股权。格盟国际作为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旗下山西国际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但并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评估资质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气化投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

评估报告》。经评估，气化投资的资产总额为 111,764.6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514.30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10,250.34 万元。上述《资产评估报告》

尚需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备案。届时，山西天然气拟以最终经山西省国

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备案的评估价值为准受让上述股权，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二、交易标的情况 

气化投资成立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注册资本 6.85 亿元，主营业务为在国

家允许的领域内进行气化项目投资管理；燃气经营；煤层气的开采；天然气加气

站建设；城镇天然气项目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特种设备（压力管道）的安装、

改造、维修，天然气管网建设及技术服务；燃气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安装；天然

气设施设备的运行、维护、抢修服务。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气化投资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61,605.89 万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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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总额 248,674.89 万元，资产净额 112,931.0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

197,993.36 万元，利润总额 13,193.44 万元，净利润 11,869.78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169.42万元。 

截止 2021年 6 月 30日，气化投资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62,817.22 万元,负债

总额 239,750.47 万元,资产净额 123,066.75 万元,2021 年 1-6 月营业收入

130,602.73 万元,利润总额 12,329.43 万元,净利润 9,506.02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47.64万元。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气化投资注册资本为 68,5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64,750 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以现金购买乙方所持的气化投资 100%的股

权。气化投资未实缴的注册资本金由本协议生效后的甲方承担实缴义务。 

2.双方同意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审计基准日和评估基准日为 2021年 1月 31

日。 

3.双方同意，由双方共同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就标的公司截止基准日的股东

权益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并以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

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 

4.于基准日，气化投资及其子公司与乙方及乙方的关联方之间尚有非经营性

资金往来，双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气化投资及其子公司与乙方及乙

方的关联方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清理，并由双方认可的审计机构就气化投资

及其子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确认气

化投资及其子公司与乙方及乙方的关联方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清理。 

5.甲方于上述约定的专项审计报告确认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清理完毕后10个

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8亿元（大写：捌亿元）。 

6.甲方应于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股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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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价款。甲方应就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向乙方提供履约保函，担保金额不低

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7.双方同意甲方支付完毕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后五个工作日内共同启动办

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8.双方确认，标的公司在基准日至完成日之间的过渡期间损益由甲方享有和

承担。 

9.于基准日，存在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格盟国际为气化投资及其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甲方承诺在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十日内，向山

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格盟国际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如有可能，在征得债权

人同意的情形下，解除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格盟国际的担保责任并由甲

方为气化投资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0.乙方确认，完成日后，除截止审计基准日标的公司及子公司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所反映的债务及在财务报表审计完成之后在正常开展业务过程中发生的

义务之外，任何未在经审计的标的公司及子公司财务报表中反映的标的公司及子

公司在因审计基准日之前的事由形成的负债、遭受的行政处罚或其他导致股权权

益减损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因本协议签署日之前发生的天然气长输管道建设审

批手续办理、土地和房屋产权证书办理、经营许可资质办理、未缴纳员工社保或

公积金事项）对标的公司及子公司造成的损失，乙方应当向标的公司以现金足额

补偿。标的公司在前述支付义务产生时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对

支付金额进行确认并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向标的公司的补偿支付。 

11.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甲方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本次收购，可进一步推进山西省长输管网资产整合，打造省内一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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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2.本次收购完成后，气化投资成为山西天然气全资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截止 2021年 9月 29日，气化投资对外担保金额

为 9500 万元，收购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关联股东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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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为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借款事宜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加快推进股权收购工作，按照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西天然气”）拟与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盟国际”）签署

的关于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气化投资”或“标

的”）之《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关约定，针对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际能源”）及格盟国际为气化投资的子公司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国化能源”）提供担保的情形，山西天然气需在标的股权的工商变

更登记完成后十日内，向国际能源及格盟国际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如在股权交割

日之前，在征得借款单位债权人同意的情形下，解除国际能源及格盟国际的担保

责任，则需山西天然气为国化能源提供担保。 

一、关联关系介绍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格盟国际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国化能源具体借款情况 

国化能源于 2015 年 12 月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平阳支行(以下简称

“中国银行”)申请期限为 13年期、金额为 150,000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至评

估基准日，借款余额为 60,951.69 万元，借款成本为 4.9%，该笔借款的担保人

为国际能源和格盟国际，国化能源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物分别向上述两家担保人

提供反担保。如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国化能源向中国银行申请变更担保人的

事项未完成，则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山西天然气需向格盟国际和国际

能源提供反担保。若申请办理完成，则由山西天然气为国化能源该笔贷款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国化能源以相应金额拥有所有权的资产提供资产抵押反担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 

10 

保，上述担保金额不超过 60,951.69万元，具体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的担保合同

为准。 

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关联股东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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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三：关于调整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5月 8日召开

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1,167,945.75万元。 

由于部分关联方购销业务调整，以及整体市场的需求变化，本次拟调增关联

交易 221,475.00 万元，调减关联交易 136,070.00 万元，合计调增关联交易

85,405.00万元。本次关联交易预计调整后，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1,253,350.75万元。除以下调整外，其余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不变。 

以下议案请逐项表决： 

3.1 关于调整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一）；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21年原

预计金额 
调整金额 

2021 年

调整后预

计金额 

调整原因 

1 

华新燃气

集团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 销售商品 工程物资款 8,000.00  -8,000.00  0.00  业务终止 

2 

晋能控股

装备制造

集团有限

公司 

同受国资运

营公司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26,413.26  44,000.00  70,413.26  需求量增加 

接受劳务 服务费  300.00  300.00  需求量增加 

提供劳务 管理费  50.00  50.00  新增业务 

销售商品 

工程物资款  460.00  460.00  

因客户需求，

销售工程物

资增加 

天然气 58,893.04  -8,800.00  50,093.04  
客户需求量

减少 

3 

山西国际

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

营公司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60,223.56  29,000.00  
189,223.5

6  
需求量增加 

接受劳务 管输费 788.48  -200.00  588.48  需求量减少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31,985.41  
115,000.0

0  

246,985.4

1  

因客户需求，

销气量增加 

4 

山西国强

天然气输

配有限公

司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4,512.45  2,400.00  16,912.45  需求量增加 

5 
山西国新

天然气利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工程物资款  50.00  50.00  需求量增加 

销售商品 工程物资款  10.00  10.00  因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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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限公

司 

销售工程物

资增加 

提供劳务 物业费 3.22  1.00  4.22  需求量增加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399.47  -450.00  949.47  
客户需求量

减少 

6 

山西国新

物流有限

公司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5,100.92  -4,000.00  11,100.92  需求量减少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2,699.21  
-10,000.0

0  
12,699.21  

客户需求量

减少 

7 

山西国兴

煤层气输

配有限公

司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274.30  510.00  1,784.30  需求量增加 

提供劳务 管输费 16.74  15.00  31.74  

因客户需求，

管输服务增

加 

8 

山西建设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

营公司控制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36.26  370.00  406.26  

因客户需求，

接驳服务增

加 

9 

山西焦煤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同受国资运

营公司控制 
购买商品 工程物资款 274.49  280.00  554.49  需求量增加 

10 

山西晋东

新能液化

天然气有

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5,394.50  

-20,000.0

0  
5,394.50  

客户需求量

减少 

11 

山西燃气

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46,653.39  
-22,100.0

0  
24,553.39  需求量减少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19,170.47  12,000.00  
131,170.4

7  

因客户需求，

销气量增加 

12 

山西三晋

新能源发

展有限公

司 

同受国资运

营公司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32,751.95  

-23,000.0

0  
9,751.95  需求量减少 

13 

山西省文

化旅游投

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

司 

同受国资运

营公司控制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15.00  15.00  

因客户需求，

接驳服务增

加 

14 

山西压缩

天然气集

团晋东有

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1,096.00  -8,500.00  12,596.00  

客户需求量

减少 

15 

山西压缩

天然气集

团临汾有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646.79  -320.00  1,326.79  

客户需求量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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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关联股东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3.2 关于调整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二）。 

单位：万元 

限公司 

16 

山西压缩

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

司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52,631.37  

-14,200.0

0  
38,431.37  

客户需求量

减少 

17 

山西压缩

天然气集

团运城有

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7,103.14  2,100.00  29,203.14  

因客户需求，

销气量增加 

18 

朔州国新

京平天然

气有限公

司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859.32  -500.00  2,359.32  

客户需求量

减少 

19 

太原煤炭

气化（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同受国资运

营公司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5,717.89  -4,000.00  1,717.89  需求量减少 

20 

中条山有

色金属集

团有限公

司 

同受国资运

营公司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308.57  200.00  1,508.57  

因客户需求，

销气量增加 

21 

上海晋燃

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

气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租赁费  5.00  5.00  新增业务 

总计    777,954.20 82,696.00  860,650.2  

序

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21 年原

预计金额 
调整金额 

2021年调整

后预计金额 
调整原因 

1 

霍州华润

燃气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800.00  -800.00  2,000.00  
客户需求减

少 

2 

山西中燃

国新城市

燃气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接受劳务 接驳工程 3,367.94  -2,200.00  1,167.94  
接驳服务需

求减少 

提供劳务 服务费 859.84  2.00  861.84  

因客户需

求，服务增

加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2,552.00  14,100.00  36,652.00  
因客户需

求，销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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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5日 

 

增加 

3 

山西中油

压缩天然

气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044.21  -500.00  544.21  
客户需求量

减少 

4 

太原燃气

集团有限

公司 

合营企业 

接受劳务 管输费 1,100.92  150.00  1,250.92  
管输服务需

求量增加 

提供劳务 管输费 300.00  450.00  750.00  

因客户需

求，管输服

务增加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49,898.00  7.00  149,905.00  

因客户需

求，销气量

增加 

5 

孝义市天

然气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0,994.00  -8,500.00  2,494.00  
客户需求量

减少 

总计    192,916.91 2709.00 195,625.91  


